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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宝保险有限公司 

四轮锁定防盗报警系统产品责任险除外特约二 

(利宝)(备-责任)[2016](附)63 号 

 

保险期间内，四轮锁定防盗报警系统系列产品（“保险产品”）拆卸、重装或者随安装保

险产品的设备转让给他人的，必须及时向保险人提供相关资料办理变更手续，否则发生事故

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
